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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本人受聘担任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根据中

国银保监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作如下声明：

一、本人身份符合《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关于独立董事

独立性的规定，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对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

情形。

二、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及其法律责任。 本人郑重承诺，

本人将保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诚信、勤勉、独立履行职责，切实维护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本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并愿承担因不实声明导致的一

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王家春

2019年 11月 2 日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独立董事任职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召集人：北京师大师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会。

（三）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

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11月 16日上午 9：30。

（五）出席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海滨、陶晓永、欧阳白、张彼得、余

跃、吕楷之、李薇薇、李大年、魏星、赫荣威、封欢、戈松、

刘瑞香、周秋军、高福文、陈丽、杨帆、张雷、周正、黎杨、

刘香云、王玉芳、马莉、董宝山、徐雪鹏、施磊、李芒、张

燕珍、王建明、李婷婷、唐继伦、陆仲维、杨玉清、吴磊、

李宁、贺涛、刘宇鹏、刘卫平、宋立雄

（六）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1，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一层路演大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通报北京师范大学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工作

精神与要求。

（二）通报公司经营状况。

（三）通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变更的事项。

（四）审议关于收购个人股权的议案。

以上事项议案详见公司邮寄材料或北京师范大学

科技集团官方网站（https://bnutg.bnu.edu.cn）。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请携带本人身份

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请携带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持

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携带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9年 11月 16日 8:00至 9:30。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1，

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一层路演大厅。

（四）联系方式：

1、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1，

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

2、邮政编码：100875

3、电话号码：13910233167；17690791804

4、传真号码：58800083�

5、联系人：单仲谋 13910233167；

张文超 17690791804；戈松 13801222627

四、会议费用

股东参加此次会议的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北京师大师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

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的决议》。

北京师大师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2日

北京师大师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公告

证券代码：

000509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58

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6

日披露了 《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4号）。 公司时任董事郭宏杰先生对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议

案《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投出弃权票，但未声明弃权

理由。经公司问询，郭宏杰先生于2019年10月31日就其对本议案投

弃权票的理由补充说明如下：本人因在外出差，距结束表决时间较

短，无法准确去进行判断，故选择弃权。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3610

证券简称：麒盛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01

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麒盛科技” ）股票价格于10月30

日、10月31日、11月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无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19年10月30日、10月31日、11月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的，公司应当核实并向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函查证是否存在如下重大事项，并予以披露。

1、经向公司董事会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目前，没有涉及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

3、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4、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

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

600222

股票简称：太龙药业 编号：临

2019-064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11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18�年11月26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1月31日召开了第七届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

简称“本次回购” ），回购方案调整为：回购股份用途为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以不高于5元/股的价格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2,5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

十二个月。 同时发布了《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 公司2019年2月12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之后公司根据规定陆续披露了回购进展的公告，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相

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

股份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10月31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7,901,

7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86%，购买的最高价为4.98元/股、最低价为3.60元/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25,255,865.76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

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

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6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10月31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总裁助理宋望明同志辞职的书面报告，因工作调整，宋望明同志申

请辞去公司总裁助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宋望明同志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即生效，其

辞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宋望明同志未持有公司股份，辞职后仍将继续在公司任职。

公司及董事会对宋望明同志担任总裁助理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6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在武汉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第二届职

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本次大会应到代表233人，实到代表208人，请假25人。 大会选举宋望明同志、李庚同

志、邹伟同志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以上人员任职期限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附件：宋望明同志、李庚同志、邹伟同志简历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附件：

简 历

宋望明，男，1967年出生，民盟盟员，学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工会副主席；兼任长

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湖北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董事，中国证券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区域性股权市场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副会长、湖北省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监事长。 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孝感分行科员、孝感城东支行副行

长，三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孝感营业部总经理助理、深圳营业部副总经理、孝感营业部总经理，长江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武汉彭刘杨路营业部总经理、武汉武珞路营业部总经理、深圳南方片区负责人、深圳深南中路营业部

总经理、深圳燕南路营业部总经理、深圳代表处主管、经纪业务总部副主管，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

总部副总经理、公司客户部筹备组负责人、场外市场部总经理、新三板业务总部总经理、新三板业务总监、总裁

助理。

宋望明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

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庚，男，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互联网金融总部总经理、金

融产品中心总经理。 曾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珞路营业部交易助理、行政助理，办公室秘书，营销管

理总部营销策划岗，零售客户总部渠道业务部主管，孝感营业部总经理，互联网金融总部副总经理。

李庚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邹伟，男，1984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公司内

核负责人。 曾任长江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渠道业务管理岗，风险管理部市场风险管理岗、副总经理。

邹伟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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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 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上午9:0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上午9:30-11:30，下午1:

00-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星期四）下午3:00至2019年11月1

日（星期五）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新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0人，代表股份2,878,095,5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049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12人，代表股份877,305,78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5.865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8人，代表股份2,000,789,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183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独立董事田轩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61,238,161股

占99.4143%

反对：16,791,120股

占0.5834%

弃权：66,300股

占0.0023％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51,408,295股

占98.4220％

反对：16,791,120股

占1.5718％

弃权：66,300股

占0.0062％

2、独立董事史占中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8,073,381股

占99.9992％

反对：22,200股

占0.0008％

弃权：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8,243,515股

占99.9979％

反对：22,200股

占0.0021％

弃权：0股

占0.0000％

3、独立董事余振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8,073,281股

占99.9992％

反对：22,200股

占0.0008％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8,243,415股

占99.9979％

反对：22,200股

占0.0021％

弃权：100股

占0.0000％

4、独立董事潘红波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8,073,381股

占99.9992％

反对：22,200股

占0.0008％

弃权：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8,243,515股

占99.9979％

反对：22,200股

占0.0021％

弃权：0股

占0.0000％

5、董事李新华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5,516,865股

占99.9104％

反对：2,578,616股

占0.0896％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5,686,999股

占99.7586％

反对：2,578,616股

占0.2414％

弃权：100股

占0.0000％

6、董事金才玖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5,104,965股

占99.8961％

反对：2,990,616股

占0.1039％

弃权：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5,275,099股

占99.7200％

反对：2,990,616股

占0.2800％

弃权：0股

占0.0000％

7、董事陈佳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6,634,238股

占99.9492％

反对：1,461,243股

占0.0508％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6,804,372股

占99.8632％

反对：1,461,243股

占0.1368％

弃权：100股

占0.0000％

8、董事黄雪强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6,634,338股

占99.9492％

反对：1,461,243股

占0.0508％

弃权：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6,804,472股

占99.8632％

反对：1,461,243股

占0.1368％

弃权：0股

占0.0000％

9、董事陈文彬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6,634,238股

占99.9492％

反对：1,461,243股

占0.0508％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6,804,372股

占99.8632％

反对：1,461,243股

占0.1368％

弃权：100股

占0.0000％

10、董事田泽新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6,634,338股

占99.9492％

反对：1,461,243股

占0.0508％

弃权：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6,804,472股

占99.8632％

反对：1,461,243股

占0.1368％

弃权：0股

占0.0000％

11、董事瞿定远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6,634,238股

占99.9492％

反对：1,461,243股

占0.0508％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6,804,372股

占99.8632％

反对：1,461,243股

占0.1368％

弃权：100股

占0.0000％

12、董事刘元瑞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7,331,079股

占99.9734％

反对：764,502股

占0.0266％

弃权：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7,501,213股

占99.9284％

反对：764,502股

占0.0716％

弃权：0股

占0.0000％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股东代表监事俞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7,738,581股

占99.9876％

反对：356,900股

占0.0124％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7,908,715股

占99.9666％

反对：356,900股

占0.0334％

弃权：100股

占0.0000％

2、股东代表监事邓涛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7,738,681股

占99.9876％

反对：356,900股

占0.0124％

弃权：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7,908,815股

占99.9666％

反对：356,900股

占0.0334％

弃权：0股

占0.0000％

3、股东代表监事杨星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8,073,281股

占99.9992％

反对：22,200股

占0.0008％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8,243,415股

占99.9979％

反对：22,200股

占0.0021％

弃权：100股

占0.0000％

（三）《公司2019年半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878,095,581股，意见如下：

同意：2,877,965,481股

占99.9955％

反对：22,200股

占0.0008％

弃权：107,900股

占0.003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68,265,715股，意见如下：

同意：1,068,135,615股

占99.9878％

反对：22,200股

占0.0021％

弃权：107,900股

占0.010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鲁黎、王毅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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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书面同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豁免提前三

个工作日发出通知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11月1日以现场结合电话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10位董事现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金才玖电话参会并行使

表决权。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新华主持。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

会选举李新华同志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李新华同志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

会选举金才玖、陈佳同志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金才玖、陈佳同志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券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发展战略委

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以及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依据各专门委员会职责，结合各

位董事的专业特长，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成员名单如下：

1、发展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金才玖

委 员：陈 佳、刘元瑞、史占中

2、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雪强

委 员：金才玖、瞿定远

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潘红波

委 员：陈文彬、史占中

4、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余 振

委 员：李新华、田泽新、田 轩、潘红波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表决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附件

简 历

李新华，男，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长江证券国

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曾任共青团湖北省委青工部正科级干事，省团校（省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委

员、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校长，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其间：2001年3月至2001年12月兼任省

团校党委书记）、党组副书记、书记、党组书记，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办公厅党组副书记，襄

樊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襄阳（樊）市委副书记、市长，襄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荆州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

金才玖，男，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会计师。 现任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兼任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三峡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

京央企投资协会监事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海淀区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曾任宜昌地区（市）财政局预

算科、宜昌市财务开发公司综合部经理，中国三峡总公司财务部主任科员、筹资处主任会计师、综合财务处副

处长、综合财务处处长，中国三峡总公司改制办公室副主任，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三峡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主任，三峡资本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云南解化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陈佳，男，1982年出生，EMBA。 现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兼资产管理中心不动产投资事

业部总经理；兼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湖北匡时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曾任

上海硕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顾问，上海康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部总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新理益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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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书面同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豁免提前三

个工作日发出通知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11月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10位董事现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金才玖因工作原因无法

亲自出席会议，授权董事长李新华代为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新华主持。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刘元瑞同志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以及《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

同意聘任刘元瑞同志为公司总裁，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

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刘元瑞同志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证券公司和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范》《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如下：胡曹元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兼首席风险官、

首席信息官；陈水元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李佳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韦洪波为公司副总裁兼首席

金融科技官；罗国华、吴勇、周纯为公司副总裁；胡勇为公司副总裁兼合规总监。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高管人员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

办法》《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拟聘任邓飞同志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邓飞同志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四）《关于向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提升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管）资本实力、改善盈利模式，在今后的发

展中抓住业务机遇，董事会同意向长江资管增加注册资本13亿元人民币且一次性实缴到位，并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具体办理向长江资管增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书、办理相应手续。 详情请见

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表决票及授权委托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附件

简 历

刘元瑞，男，1982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兼任长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湖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投资顾问与首席经济

学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分析师、副总经理、总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

刘元瑞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胡曹元，男，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兼首席风险官、首席信

息官；兼任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董事、首席信息官，中国证券业协会固定收益委员会委员。 曾任华中理

工大学讲师， 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华中网络中心NIC部主任， 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部开发部经

理、首席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大鹏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

技术部总经理，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中心总经理、信息技术总部主管，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运

管理总部主管、信息技术总部总经理、执行副总裁、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曹元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水元，男，1969年出生，硕士，会计师，经济师。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兼任武汉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监事长，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中国证券业协会合规管理委员会委员。 曾任湖北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财务主管、经纪事业部财务经理，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纪事业部总经理助理、经

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助理、营业部总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总经理、总裁特别助理、执行副总裁、财

务负责人、首席风险官、合规负责人。

陈水元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佳，女，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兼任长江期货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证券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中国证券业协会国际战略委员会委员。 曾任

湖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综合人事部员工、业务主管兼公司董事会秘书，湖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

业务主管、北京分部副经理兼公司董事会秘书，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经理、经理，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室总经理。

李佳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韦洪波，男，1972年出生，学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金融科技官、证券投资部总经

理。 曾任职于北京华都集团、北京中轻商业有限公司、北京三鸣集团；2006年加入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先后任腾讯网财经中心副主编、主编、副总监；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金融产品中心总经理、资产托

管部总经理。

韦洪波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罗国华，男，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学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经纪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任中

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科员、科长、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市新洲区支行副行长，太平人寿上海分公司银行保险部

高级经理、湖北分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分公司总经理、银行保险部总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零售客户总

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武汉分公司总经理、经纪业务总监、总裁助理。

罗国华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吴勇，男，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董事长。 曾任武汉工程大学教师，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部经理、人力资源部管理部经

理、人力资源部开发部经理、经纪业务总部副总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总部副总经理、零售客

户总部副总经理、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总裁助理，首席风险官兼内核负责人。

吴勇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周纯，男，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合规部合规管

理岗，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质量控制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

周纯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胡勇，女，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合规总监、法律合规部总经

理。 曾任武汉证券公司财务部职员，中科信武汉营业部副总经理，中国证监会武汉证管办机构监管处干部、副

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机构监管处主任科员、期货监管处副处长、新业务监管处副处长、

新业务监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机构监管处处长。

胡勇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邓飞，女，1982年出生，学士，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董事会秘书室总经理。 曾任英格

索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职员，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总部技术管理部职员，董事会秘书室职员、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邓飞同志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事务代表邓飞同志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27-65799866

传 真：027-85481726

电子邮箱：dengfei@cj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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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长江证券

（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向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管）增资情况概述

2019年11月1日，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向长江资管增加注册资本13亿元人民币且一次性实缴

到位，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向长江资管增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书、办

理相应手续。

公司本次向长江资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长江资管情况介绍

1、长江资管基本情况

名称：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8号世纪汇一座27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纯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2、长江资管的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前，长江资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长江资管仍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3、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本次增资出资方式为现金，资金来源为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同时，前次向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增资的资金来源调整为募集资金和自有

资金。

4、长江资管的经营情况：长江资管专业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包括

定向资产管理、集合资产管理、专项资产管理和公募基金管理。 长江资管已建立完善的产品评价机制和产品创

设机制，基于投融资多元化，不断完善多渠道销售理财产品库，以满足不同类别投资者的多样化理财需求。

5、长江资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657,252,257.28 2,142,930,669.43

总负债 217,828,620.47 269,864,847.01

净资产 1,439,423,636.81 1,873,065,822.42

项目

2019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8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6,504,368.07 485,801,630.65

净利润 116,357,814.39 105,565,870.05

数据统计范围：本表所载财务数据为子公司个体财务报表数据。

6、长江资管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长江资管未被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

三、向长江资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长江资管增资，主要是为了提升长江资管资本实力，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其大资管综合业务平

台的作用。 长江资管在合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积极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本次向长江资管增资总体风

险可控。 本次增资将进一步提升长江资管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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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根据《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经出席会议的全体监事书面同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豁免提前三个工作日发出通知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1日以邮件形式送达各位监事。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9年11月1日以现场结合电话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6人，监事杨星电话参会并行使表决权，其他监事现场参会并行使表决权。

4、本次会议由监事邓涛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

宋望明同志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任职期限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监事以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宋望明同志简历详见

本公告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表决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简 历

宋望明，男，1967年出生，民盟盟员，学士。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工会副主席；兼任长江成长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湖北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

事，中国证券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区域性股权市场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副会长、湖北省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监事长。 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孝感分行科员、孝感城东支行副行长，三峡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孝感营业部总经理助理、深圳营业部副总经理、孝感营业部总经理，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彭刘杨路营业部总经理、武汉武珞路营业部总经理、深圳南方片区负责人、深圳深南中路营业部总经理、

深圳燕南路营业部总经理、深圳代表处主管、经纪业务总部副主管，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总部副总

经理、公司客户部筹备组负责人、场外市场部总经理、新三板业务总部总经理、新三板业务总监、总裁助理。


